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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 南 省 教 育 厅
云南省教育厅关于做好 2024年度高等学校

实验室安全工作的通知

各州、市教育体育局，各高等学校：

按照《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做好 2024 年度高等学校实验室安

全工作的通知》（教科信厅函〔2024〕11号）有关要求，现就做

好 2024 年度高校实验室安全工作通知如下：

一、工作要求

（一）提高政治站位

各高校要提高政治站位，强化安全红线意识，深刻认识实验

室安全工作的重要性，认真做好实验室安全工作，开展隐患排查

并落实整改工作。

（二）强化责任落实

各高校要全面落实实验室安全责任体系，对照《高等学校实

验室安全规范》等文件要求逐条落实，做到责任到人到岗。

（三）加强实验室安全教育

要进一步加强实验室安全教育，对进入实验室人员，尤其是

对初次进入实验室的人员做好准入教育及应急处置培训，要对可

能影响人身安全的实验环节做好管控，落实个体防护，杜绝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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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安全事故尤其是重特大事故发生。

二、组织方式

全省高校实验室安全有关工作由省教育厅科学技术处、职业

教育与成人教育处按职责统筹协调组织，高等教育处配合开展。

中职学校实验室（实训室）安全工作由各州、市教育体育局参照

本通知要求组织开展，省教育厅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处加强指

导。

三、工作安排

（一）完善实验室分级分类管理

1.各高校要按照《云南省教育厅转发教育部关于印发高等学

校实验室安全分级分类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要求，根据自

身实际情况，制定适合本校的实验室安全分级分类管理办法，建

立实验室安全分级分类管理台账并动态更新，对重要危险源严格

管理。

2.各高校要确定本校 I 级（重大风险）实验室，填报《高等

学校 I 级（重大风险）实验室信息备案表》（附件 1），随本年度

自查报告一同报省教育厅备案。省教育厅将建立全省高校 I级（重

大风险）实验室台账并进行重点关注。

（二）高校自查整改

1.各高校对自身实验室安全管理工作进行全面梳理，并填写

《高校实验室安全管理信息填报表》（附件 2）。

2.各高校按照要求进行部署，参照《高等学校实验室安全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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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项目表（2024 年）》（附件 3），结合自身实际，制定实验室安

全自查实施方案，组织对各级各类实验室进行自查。填写《高等

学校实验室安全隐患自查自纠汇总表》（附件 4），根据自查情况

撰写自查报告（模板见附件 5）。

3.各高校应对自查中发现的问题建立安全隐患台账，对隐患

进行及时整改，做好整改记录，对短期无法整改的问题要制定切

实可行的整改方案，明确整改责任人和整改时限。要求所有隐患

整改做到闭环管理，整改不到位坚决不销账。根据整改情况撰写

整改报告（模板见附件 6），在规定期限内未完成整改的实验室

安全隐患，填写《未完成整改安全隐患情况汇总表》（附件 7）。

（三）省教育厅重点调研

工作开展期间，省教育厅组织专家，抽取高校开展进校调研

工作，重点调研学校实验室安全工作的难点、痛点问题，如队伍

建设、制度建设、课程建设、经费保障、重要危险源管理、安全

培训情况等。近年发生过安全事故、前期自查中发现过重大安全

隐患、上一年度整改不到位的高校将被列为重点调研对象。

对于实验室安全工作敷衍了事，存在风险隐患较多且整改不

及时或不到位的单位，省教育厅将对主要负责人进行约谈，并向

纪检监察部门提出问责建议，进行追责。对于存在严重失职渎职

行为的单位和个人，需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四、材料报送

（一）各高校于 2024年 6月 20日前完成实验室安全隐患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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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工作，并将《高等学校 I 级（重大风险）实验室信息备案表》

《高校实验室安全管理信息填报表》《高等学校实验室安全隐患

自查自纠汇总表》《高等学校实验室安全自查工作报告》报送省

教育厅；于 10 月 18 日前完成自查安全隐患整改工作，并将《高

校实验室安全自查整改总结报告》报送省教育厅。如存在未能完

成整改的情况，需在报告中进行特殊说明，并随报告报送《未完

成整改安全隐患情况汇总表》。

（二）以上材料加盖校章后扫描发送至联系人邮箱，可编辑

版同时发送，只需报送电子版，无需报送纸质版。普通本科高校

报送至省教育厅科学技术处，高职高专院校报送至省教育厅职业

教育与成人教育处。

省教育厅科学技术处

联 系 人：李 楠、魏峻峰

联系电话：0871-65119272

电子邮箱：ynsjytln@126.com

省教育厅高等教育处

联 系 人：阚俭乖

联系电话：0871-65102714

省教育厅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处

联 系 人：李 冬

联系电话：0871-65120307

电子邮箱：21115957@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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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高等学校 I 级（重大风险）实验室信息备案表

2. 高校实验室安全管理信息填报表

3. 高等学校实验室安全检查项目表（2024 年）

4. 高等学校实验室安全隐患自查自纠汇总表

5. 高等学校实验室安全自查自纠报告（模板）

6. 高等学校实验室安全整改总结报告（模板）

7. 未完成整改安全隐患情况汇总表

云南省教育厅

2024 年 5 月 20 日

（此件不公开）


